屏東縣土庫國小鼓勵員工騎乘自行車上下班措施

1、 依據：97年11月5日屏府人考字第0970226827號辦理。
      100年3月7日屏府教體字第1000058479號函核備。
二、目的：為增進教職員工身心健康，並響應環保節能減碳活動。

三、鼓勵對象:本校全體教職員工。

四、鼓勵措施:

    (一)、教職員工自居住地騎乘自行車上下班。

    (二)、無法自居住地騎乘自行車上下班者應有騎乘3-5公里以上距離之事實。
五、獎勵措施:
(一)、6個月內（1-6月或7-12月）騎乘自行車上下班達60日(含)
以上，嘉獎2次。

(二)、6個月內（1-6月或7-12月）騎乘自行車上下班達30日(含)
以上，嘉獎1次。
六、作業規定:

(一)、申請者以月為申請單位，於前一個月25日前向人事室提
出申請，俾辦理差勤作業登錄。

(二)、所需申請表件請至人事人員索取「騎乘自行車上下班彈性
時間申請(確認)表」。

(三)、申請表經單位主管核可，影印1份送人事人員登錄，並於
月月底，填列實際騎乘日數，逕送人事人員彙辦。

(四)、人事人員於每年6月及12月底彙整相關資料並提送建議
獎懲名單於縣府核准。

七、本措施經校長同意後報請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。
人事： 鄭 O  O     主任： 林  O  O    校長：林  O  O
